
 

 

 
 

教务处〔2017〕17号 

 

关于公布 2017 年青年助讲培养教师及 

指导教师名单的通知 
 

各学院（部）： 

根据《浙江农林大学青年教师助讲培养实施办法》文件精神，

35 名青年教师纳入本年度助讲培养，现将名单公布如下： 

序号 学院 青年教师 指导教师 

1 农学院 崔  鹏 陆国权 

2 农学院 张  宇 张传清 

3 农学院 柴婷婷 刘兴泉 

4 农学院 覃定奎 杜琪珍 

5 农学院 田洪云 赵光武 

6 林生院 索金伟 周明兵 

7 林生院 张  瑞 曾燕如 

8 林生院 韩  潇 黄华宏 

9 林生院 刘  华 王正加 



 

 

10 林生院 徐  娟 段承俐 

11 林生院 谢江波 温国胜 

12 林生院 王忠媛 温国胜 

13 环资学院 毛方杰 杜华强 

14 环资学院 梁辰飞 徐秋芳 

15 工程学院 沈晓萍 金春德 

16 工程学院 严玉涛 金春德 

17 工程学院 戴进峰 傅深渊 

18 园林学院 董  彬 季梦成 

19 经管学院 沈  政 王成军 

20 经管学院 刘  强 吴伟光 

21 动科院 颜菲菲 王  翀 

22 动科院 汪  涵 赵阿勇 

23 动科院 章  先 宋厚辉 

24 动科院 宋泉江 王晓杜 

25 动科院 周  彬 方维焕 

26 动科院 陈绵绵 刘合宾 

27 马克思学院 吴晓平 高  君 

28 文化学院 张  帅 周新华 



 

 

29 信息学院 陈  磊 冯海林 

30 信息学院 杨垠晖 徐爱俊 

31 理学院 王  星 郭  明 

32 理学院 潘  阳 洪燕勇 

33 体军部 罗林斯特 周红伟 

34 体军部 金  晶 李金芬 

35 体军部 顾静霞 鲁春娟 

博士研究生学历的青年教师培养时间从 2017年 10月 1日至

2018 年 3月 30日止；硕士研究生学历的青年教师培养时间从

2017 年 10 月 1日至 2018 年 9月 30 日止。 

 

 

 

                  教务处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2017 年 10 月 18 日 
 

 

 

 

 

 

 


